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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定项目表* 项目 83 

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 

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 

  审议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1/143 号决议编写，载有各国政府关于审议预防危险活

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的评论和意见。 

 

 

  

 * A/74/50。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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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1/143 号决议第 3 段编写。大会在该决议中邀请各国政

府考虑到国际法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建议，包括关于在条款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

建议，1 就日后任何行动，特别是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2 和危

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3 的形式，以及就适用这些条款和原则的实

践进一步发表评论。 

2. 秘书长在 2017 年 1 月 13 日的通告中提请各国政府注意第 71/143 号决议，

并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发出提醒。本报告应连同秘书长以往关于这一项目的报告

(A/65/184、A/65/184/Add.1、A/68/170 和 A/71/136)一并阅读。 

 二. 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 

  奥地利 

3. 奥地利重申其立场(见 A/65/184，第 3 和 4 段)，即最好推迟决定日后的行动

以及条款和原则的最终形式。奥地利认为，这一做法有助于监测条款和原则能否

经得起时间考验并为各国在实践中所接受。奥地利还指出，据该国当局了解，奥

地利法院没有作出任何提及条款或原则的司法裁决。 

  萨尔瓦多 

4. 萨尔瓦多重申其立场(见 A/68/170，第 10 至 14 段；A/71/136，第 5 至 7 段)，

即该国认为，在条款和原则的基础上拟订公约非常重要；鉴于需要预防对环境有

害的跨界活动可能给健康、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公约的重要性

更加凸显。萨尔瓦多表示，拟订关于该专题的公约无疑将表明，当代国际法在具

有国际层面的环境问题上逐步作出调整，特别是考虑到环境问题不能完全由各国

独力解决。萨尔瓦多指出，越来越有必要设立政府间合作机制，解决污染国与受

环境损害影响国之间的争端。 

5. 萨尔瓦多指出，这份文书应考虑到《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

言》(《斯德哥尔摩宣言》)4 和《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5 规定的原则。萨

尔瓦多强调，各国必须拥有依照自身环境和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资源的主权，并着

重指出，各国有义务确保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致对本国管辖范围以外地

区的环境造成损害。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和更正(A/56/10 和 A/56/10/Corr.1)，第 94 段。 

 2 大会第 62/68 号决议，附件。 

 3 大会第 61/36 号决议，附件。 

 4 见《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报告书，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斯德哥尔摩》(A/CONF.48/14/Rev.1)，

第一部分，第一章。 

 5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 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环发会

议通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65/184
https://undocs.org/ch/A/65/184
https://undocs.org/ch/A/65/184/Add.1
https://undocs.org/ch/A/65/184/Add.1
https://undocs.org/ch/A/68/170
https://undocs.org/ch/A/68/170
https://undocs.org/ch/A/71/136
https://undocs.org/ch/A/7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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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65/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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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docs.org/ch/A/RES/61/36
https://undocs.org/ch/A/CONF.48/14/Rev.1
https://undocs.org/ch/A/CONF.48/14/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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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条款，萨尔瓦多就条款草案案文提出了具体意见。萨尔瓦多指出，第 1

条并未阐明“有形后果”的含义，并认为，可造成跨界损害的危险活动可能与涉

及辐射、生物、化学和物理风险的情况有关，对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 

7. 萨尔瓦多还指出，第 2、3、4、8、9、10、11、12 和 15 条中使用的“重大跨

界损害”一词将造成灾难性损害的可能性较大的情况排除在外，此类情况可由有

毒废物矿坝崩溃等事件导致。萨尔瓦多认为，“重大跨界损害”的含义范围尚未确

定。此外，萨尔瓦多还建议将第 3 条修正为“起源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以避

免、预防或减少重大跨界损害”。 

8. 萨尔瓦多还指出，第 6 条未提及条款涵盖的具体活动，因此建议最好列入各

项优先活动以及用于纳入和更新新增活动的机制。 

9. 关于第 7 条，萨尔瓦多建议确立评估风险和损害的标准方法。萨尔瓦多还建

议结合活动、工作或项目的复杂程度和规模大小，考虑延长第 8 条中的答复时

间，前提是有正当理由予以延长。关于第 11 条中没有通知时的程序，萨尔瓦多

建议设立具体期限或机制，以确定暂停有关活动的合理期限。 

10. 关于第 14 条，萨尔瓦多建议增加以下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有关健康以

及人类和环境安全的信息不得视为机密信息”。萨尔瓦多认为，此类信息对于保

护人权和环境权利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这些权利可能已受到直接或长期影响的情

况下。 

11. 萨尔瓦多提议在第 16 和 17 条中提及“一个或多个可能受影响国”，因为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不止一个国家受到影响。 

12. 鉴于可能通过关于该专题的国际公约，萨尔瓦多表示，有必要列入环境损害

责任问题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某一管辖区内进行的活动所致跨界损害提供充分

补偿和赔偿，以及确定预防此类损害及其相关风险的适当措施。 

  伊拉克 

13. 伊拉克指出，着眼于过错的办法或许不适合处理所有的环境损害，因为有些

风险是由本质上危险且不在国际法管辖范围内的活动导致的。伊拉克认为，起源

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预防重大跨界损害，而非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因

为“适当”一词会被理解为与起源国预防损害的能力有关。 

14. 伊拉克还指出，预防损害的合作应当是强制性的，而非选择性的；为了避免

自行解读，此类合作不应取决于善意。 

15. 伊拉克还表示，“危险活动”一词应包含灾害管理问题(洪水、涌浪和自然灾

害)。伊拉克指出，虽然此类灾害并非蓄意事件，但其管理工作需要经过人为评估，

是国际法未涵盖的一种行为。 

16. 关于损失分配，伊拉克强调，必须确保起源国和受影响国均采取必要措施。

伊拉克还表示，分配的基础应当是确保各国之间开展合作并设立基金，解决已造

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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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 

17. 黎巴嫩根据大会第 71/143 号决议的请求，提供了 2014 年至 2017 年黎巴嫩

军事法院调查法官所作裁决的汇编。6 

  摩洛哥 

18. 关于条款草案，摩洛哥就案文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出序言部分第 3 段应修正

为“又考虑到……或控制下……的自由不得威胁到人或其财产、历史或文化遗产

或整体环境”。摩洛哥认为，第 1、2、3、4、8、9、10、11、12 和 15 条中使用

“重大”这一形容词造成了用语问题，因为“重大”似乎不足以量化或评估跨界

损害，重大和非重大损害可能难以区分。在这方面，摩洛哥建议考虑制定技术性

办法，以作区分。 

19. 关于第 3 条，摩洛哥认为，起源国应采取何种适当措施预防重大跨界损害并

将其风险降至最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可用的资源。摩洛哥还建议，应

考虑具体规定由哪个或哪些国家机构负责处理核准请求，以及签发和撤销第 6 条

提及的各类核准。 

20. 关于原则草案，摩洛哥指出，应针对以下问题，在案文中列入相关规定：为

执行原则中的各项规定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在原则涵盖的情况下分配损失的机

制；在原则涵盖的情况下适用的环境复原、重建和恢复基金，以及损失受害者赔

偿基金；促进开展科学研究并研发技术，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特别是对

此类损害进行科学监测、评估和分析。 

21. 摩洛哥还就原则案文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出序言部分除提及《关于环境与

发展的里约宣言》5 的原则 13 和 16 外，还可提及其他原则，包括原则 17(就可

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原则 18(各国互相通报

可能对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原则 19(就可能具

有不利跨界环境影响的活动向可能受影响的国家预先发出通知，并进行必要磋

商)、原则 20(妇女在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原则 26(按照

《联合国宪章》用适当方法和平地解决环境争端)和原则 27(国家和人民本着伙

伴精神，合作实现《里约宣言》所体现的各项原则，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国际法进一步发展)。 

22. 此外，摩洛哥还指出，应在原则序言部分第 5 段提及对各种形式的环境损害

进行赔偿的原则。摩洛哥忆及，根据这一原则，各国有责任向因危险活动所致跨

界损害而蒙受损失的自然人或法人提供及时和充分的赔偿。 

23. 摩洛哥建议，原则 4 的第 2 和 3 段可以更加明确，具体说明其中提及的人或

实体；第 5 段可列入由所有有关国家共同出资设立国际损害赔偿基金的规定，以

取代仅由起源国提供此类赔偿的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 

 6 关于以往评论，见 A/71/136，第 8 至 13 段。以阿拉伯文提交的汇编案文已交由第六委员会秘

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RES/71/143
https://undocs.org/ch/A/71/136
https://undocs.org/ch/A/7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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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7 

24. 荷兰提供资料，介绍了荷兰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在与荷兰国家对波斯尼亚和

黑塞哥维那战争受害者提出上诉案有关的意见中适用条款草案的情况。总检察

长在该意见中提及第 3 条及其评注，以解释在确定国家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

种族罪公约》8 防止灭绝种族行为的义务时，国际法规定的应尽义务具有何种性

质和范围。 

  卡塔尔9 

25. 卡塔尔表示，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和此类损害的损失分配问题对国际关

系至关重要。处理这些问题有助于维护受有害行为影响国的权利，有害行为即某

一特定国家采取的损害他国的做法，或在损害源头超出起源国边界时邻国采取的

做法。卡塔尔还表示，在受影响国之间分配损害的原则需要采用公平的形式，因

为各国将分担此类损害产生的费用。 

26. 卡塔尔建议增加以下规定：起源国有义务终止可能造成跨界损害的活动；此

类活动的发生地点应予以具体说明，不得毗邻他国边界或邻近领水。 

  塞尔维亚 

27. 塞尔维亚表示，该国认为就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问题拟订全球公约非常

重要。为此，塞尔维亚指出，该国是由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委会)成员国通过的

《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10 的缔约方，并回顾欧洲经委会还通过了与 1992 年《跨

界水道和国际湖泊保护和利用公约》和 1992 年《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有关的

《关于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对跨界水体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和赔偿的议定书》。11 

28. 在拟订新公约方面，塞尔维亚提请注意《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该公约的

宗旨是在整个欧洲经委会区域内提升工业安全，保护人类和环境。塞尔维亚指出，

鉴于所涉问题的复杂性，上述公约的执行需要大量主管机构以及工业部门和公众

的参与，需要地方和区域机构进行垂直协调，需要邻国开展双边跨界合作。 

29. 塞尔维亚还强调，将《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中对危险活动的定义12 与原

则中的拟议定义13 比较，可看出后者的含义或许更加宽泛。塞尔维亚还指出，可

以认定，原则中对损害概念和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概念的界定更加准确。 

30. 关于条款，塞尔维亚认为，必须指出这些条款处理的是已由《工业事故跨界

影响公约》作出规范的问题，但仅限于条款适用范围内的事项，例如预防、合作、
__________________ 

 7  关于以往评论，见 A/65/184，第 16 至 18 段；A/68/170，第 15 段。 

 8 大会第 260 A(III)号决议，附件。 

 9 关于以往评论，见 A/68/170，第 28 和 29 段。 

 1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05 卷，第 36605 号。 

 11 未生效，可查阅 https://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civil-liability/documents/protocol_e.pdf。 

 12 第 1 条(b)项。 

 13 大会第 61/36 号决议，附件，原则 2(c)。 

https://undocs.org/ch/A/65/184
https://undocs.org/ch/A/68/170
https://undocs.org/ch/A/68/170
https://undocs.org/ch/A/68/170
https://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civil-liability/documents/protocol_e.pdf
https://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v/civil-liability/documents/protocol_e.pdf
https://undocs.org/ch/A/RES/61/36
https://undocs.org/ch/A/RES/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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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评估、通知和资料、协商、交换资料、向民众提供资料、紧急备灾、制定对

付紧急情况的应急计划，以及通知紧急情况。 

31. 塞尔维亚还指出，《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8 和 9 次会议14 

审议了向不属于欧洲经委会成员国的联合国会员国开放该公约的问题，但未能就

该公约的拟议修正案、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和由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组成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组织加入该公约的问题通过决定。 

32. 塞尔维亚表示，在拟订新公约时，有必要考虑《工业事故跨界影响公约》的

规定，避免可能的重叠。 

 

__________________ 

 14 在塞尔维亚提交材料时，缔约方大会第 10 次会议尚未举行。 


